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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宁0303民初2177号

闫革：

本院受理原告方海与被告闫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

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羊款 70000元，并支付

68347元（暂计算自 2016年 1月 1日起至 2022年 8月 5日，共计

2408天，按银行同期利率/LPR的四倍计算），合计 138347元；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2）宁 0303民初 2177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

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日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1536号

米军：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寺堡支行与被

告米军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宁0303民初1536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

要内容：被告米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偿还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寺堡支行信用卡透

支本金5429.45元，利息1077.58元，违约金255.04元，共

计 6762.07元。2022年 10月 14日以后产生的利息及违

约金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案件

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米军负担。本公告

自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

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王全顺、银川市兴庆区阿宝电动车店：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与

被告王全顺、银川市兴庆区阿宝电动车店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6民初 8087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王全顺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银川市公共交通有限公

司赔偿损失 3333元；驳回原告银川市公共交通

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0元，

公告费?600元，由被告王全顺负担。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交通法庭领取，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宁平：

本院受理原告平罗县华盛玻璃纤维有限

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

求：1.依法判令被告王宁平支付原告货款

96977.5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王宁平负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与义务告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人民检察院民

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

书上网公布告知书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分别为

送达期届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平罗县人民法院

赵玉贵、孙保忠、徐永国、秦志宏：

本院受理原告孙剑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 0502民初 30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秦志宏、赵玉贵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

日内向原告孙剑返还借款本金 115000元；二、驳

回原告孙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3000
元，由原告孙剑负担 444元，被告秦志宏、赵玉贵

负担2556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秦志宏、赵玉

贵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

本院柔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民事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1899号

朱金殿：

本院受理原告韩正芳、杨正睿与被告朱金殿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1899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朱金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五日内向原告韩正芳、杨正睿偿还借款 20000
元，并按年利率 3.7%支付自 2022年 8月 2日至实

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 300元，公告

费 300元，由被告朱金殿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12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范紫娟：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范紫娟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7337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一、解除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范紫娟签订的

《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二、被告范紫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借款本金 95562.5 元，支付利息

1422.91元，并按《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支付上述欠款自 2022
年 1月 2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三、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夏回族自治区分行有权就被告范紫娟提供抵押的位于贺兰县银河西路居安苑西区 15
号楼 1单元 602室（产权证号：贺兰县房权证习岗镇字第 20131571号）房屋在折价或拍

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四、驳回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

区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733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0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魏超：

本院受理宁夏东易世家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 0104民初 15998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魏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东易世家建筑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装修款 12750元。案件受理

费 119 元，公告费 300 元，由被告魏超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

本院 1101 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执9105号

宁夏汇丰物贸实业有限公司、李菊梅、刘玉平、刘元、宁夏招远贸易有限公司、宁夏同乐贸易有限公司、李菊凤、宁夏汇丰

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纪长太、谢梅芳：

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世纪支行与被执行人宁夏汇丰物贸实业有限公司、李菊梅、刘玉平、刘元、宁夏

招远贸易有限公司、宁夏同乐贸易有限公司、李菊凤、宁夏汇丰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纪长太、谢梅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由

本院作出的（2022）宁0104民初9920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本院依申请执行人申请依法裁定拍卖被执行人李菊凤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安泰花园9-2-401室房屋（房权证兴庆

区字第2009010849），纪长太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宗睦巷40-3-402室房产。现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及（2022）宁0104执9105号执行裁定书，并通知你于2022年12月19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

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选取评估机构，逾期未到场，视为放弃选取评估机构权利。并于2023年1月19日（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

评估报告书送达之日起10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出异议，视为对评估报告书无异议。本院将择期在淘宝网

或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对该房产进行公开拍卖（第一次拍卖保留价可在评估价基础上下浮30%，如第一次流拍，第二

次拍卖保留价可在第一次拍卖保留价基础上下浮20%），对于拍卖相关事宜可在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关注。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陈学义：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光明众成农业开发合作社与被告郭建勋

与你及第三人银川市兴庆区掌政镇杨家寨村村民委员会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郭建勋赔偿原告因

温棚质量不合格造成的损失 414200元，其中焊接缝修复损失

294000元、地基质量损失115500元、检测费损失4000元、立柱修

复损失700元；2.被告陈学义在温棚基础施工范围内连带赔偿原

告损失 115500元；3.被告郭建勋为原告开具金额为 4083200元
的工程款增值税专用发票、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工程造价鉴定报告书、一审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

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3566号

陈跃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翔凯达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与

被告陈跃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13566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被告陈跃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向原告宁夏翔凯达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支付租金及物

业费共计 78843.12元。案件受理费 1771元，公告费 300
元，由被告陈跃峰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12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9368号

马维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治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马维宗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2）宁 0104民初 936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

告马维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宁夏治信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支付物业服务费 50413元；二、驳回原告宁夏治信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390元，公

告费300元，由原告宁夏治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担1237元，

被告马维宗负担 1453元。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1201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3030号

张明：

本院受理原告马平顺与被告张明、裴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3030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张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马

平顺偿还借款 25万元、支付利息 90832.87元，并按年利率 15.4%支付

25万元借款自 2022年 7月 5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裴

磊对被告张明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清偿责任后，被告

裴磊有权向被告张明追偿。案件受理费 6952元，公告费 300元，由原

告马平顺负担 663元，被告张明、被告裴磊负担 6589元。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来本院 12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1396号

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原告方军与被告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

理有限公司合同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1396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方军退还租赁

保证金 50000元。案件受理费 1050元，公告费 300元，由

被告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负

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5号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7362号

宁夏力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马付珍、马东云、第三人穆登全：

原告陈浩与被告宁夏力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马付珍、马东云、

第三人穆登全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

三被告向原告支付 249000元租赁费及利息（以 249000元为基数，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

2021年8月11日起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

承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一审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西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明会：

本院受理原告马生彪与被告王明会生命权、

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

出（2022）宁 0104民初 839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

一、被告王明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

原告马生彪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合计2120元；

二、驳回原告马生彪的其他诉讼请求。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8399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3办公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4471号

宁夏鼎亿万诚房产代理有限公司、马进平：

本院受理原告陶倩与被告宁夏鼎亿万诚房产代理有限公

司、马进平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447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一、被告宁夏鼎亿万诚房产代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向原告陶倩支付采暖费 5481.75元、物业费 908.27元、

违约金2000元，合计8390.02元；二、马进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还款责任。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宁夏鼎亿万

诚房产代理有限公司、马进平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12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3796号

邢磊、李红梅：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邢磊、李红梅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13796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邢磊、李红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

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55675.25元、支付借款利息7739.76元，并

按合同约定计息标准向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自2022年5月
12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有权对被告邢磊、李红梅提供抵押的位于银川市兴庆区解放东街南侧龙马?鼓楼广

场负一层 8-056室房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案件受理费 3568
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邢磊、李红梅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1201办公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韩兴明：

本院受理原告崔言与被告韩兴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崔言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

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 20万元并按

照月利率1.5%支付2021年9月1日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7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审理。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张会兵：

原告海曈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0402民初6103号民事判决书：一、由被告张会兵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海曈代偿金共计104401.42元；二、被告马亮

就原告海曈支出的代偿金104401.42元在债务人张会兵不能清偿的部

分承担二分之一的清偿责任；三、被告马亮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

务人即被告张会兵追偿；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2388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张会兵负担。限你自本公

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开城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宁夏中鹿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将于 2022年 11月 25日 11时在我公司拍卖

厅对银川市兴庆区中山北街279号中北小区综合楼3单元601
室进行公开拍卖，标的物建筑面积108.62平方米，参考价26万
元，保证金5万元。

标的依据现状进行拍卖，竞买人须实地勘查标的，我公司
自即日起组织竞买人勘察标的。有意竞拍者请于拍卖会前交
纳竞拍保证金后持有效身份证和保证金交纳凭证到我公司办
理报名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全
额无息退还。

报名地址：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银川文化城中区2栋7号
联系方式：0951-5986008 15709687999 李女士

受委托，宁夏广安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已在淘宝网阿里拍卖破产强
清平台进行“海悦星大厦”在建工程项目第三次次公开拍卖，详情如下：

项目位于银川市金凤区阅海商务区西湖街东侧，银川市市民大厅
向西 400米，位于核心地段，紧邻政务区，房屋用
途为商业、办公公寓，总建筑面积 24904.9㎡，起拍
价 7660000元，请使用淘宝APP扫描二维码了解标
的详情。

联系方式：13995359612（武律师）
报名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派胜云天商务大

厦23楼

宁夏广安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拍卖公告 宁夏中鹿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将于 2022年 12月 8日 15时在中拍平台

（https://paimai.caa123.org.cn/）对石嘴山市平罗县田州路永
康民生家园 38幢 1单元 601室进行公开拍卖，面积 83.76
平方米，参考价6.82万元，保证金1万元。

标的依据现状进行拍卖，竞买人须实地勘察标的，我
公司即日起组织竞买人勘察标的。有意竞拍者请于拍卖
会前交纳竞拍保证金后持有效身份证和保证金交纳凭证
到我公司办理报名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
3个工作日全额无息退还。

报名地址：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延和华府小区6号营业房
联系方式：王先生 0951-5986008 13389519944

宁夏中鹿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将于2022年11月29日10时在中拍平台

（https://paimai.caa123.org.cn/）对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前进北
路 223院 19幢 1单元 501号进行公开拍卖，面积 130.95平
方米，参考价18.8万元，保证金2万元。

标的依据现状进行拍卖，竞买人须实地勘察标的，我
公司即日起组织竞买人勘察标的。有意竞拍者请于拍卖
会前交纳竞拍保证金后持有效身份证和保证金交纳凭证
到我公司办理报名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
3个工作日全额无息退还。

报名地址：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延和华府小区6号营业房
联系方式：王先生 0951-5986008 13389519944

通知
宁夏尚辉阳光新能源有限公司股

东陈锡萌：

宁夏尚辉阳光新能源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684242376C），因公司营
业执照到期需要延期变更。公司
将于2022年11月30日在公司召开
股东会。望准时参加。特此通知。

宁夏尚辉阳光新能源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8日

注销公告
宁夏兴旺刚顺种养殖专

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3640100MA75WDRB69），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
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
个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来
本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
公告。
宁夏兴旺刚顺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2022年11月18日

2022年11月14日，本院根据上海电气投资有限公司的申请，作出（2022）宁0205破申4
号决定书，决定对宁夏安能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启动预重整。2022年11月15日，本院作出
（2022）宁0205破申4号决定书，指定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担任宁夏安能生物质热电有限
公司预重整管理人。

为保障预重整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债权人、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对 宁夏安能生物质
热电有限公司享有债权的债权人应按本公告的要求向管理人申报登记债权。

一、债权申报登记时间
债权人应于2022年12月17日前（含当日）向宁夏安能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预重整管理

人申报登记债权，未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将无法在本次预重整程序中行使权利。
二、债权申报方式
本次债权申报以网络申报为主，债权人可以通过“破栗子破产案件一体化管理平台”进

行线上债权申报，具体申报说明及操作指引等以上述平台发布的
公告为准。

联系人：王律师，电话：13895482616。
三、注意事项
（一）债权人需说明债权数额（包括本金数额、暂计算至 2022

年 11月 14日的孳息数额、孳息计算方法）、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
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二）未到期的债权，也可以向管理人进行登记，如果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裁定受
理宁夏安能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重整的，在该债权在重整申请受理之日视为到期；

（三）附利息的债权，利息暂计至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决定对宁夏安能生物质热电
有限公司进行预重整之日（2022年11月14日）；

（四）附条件、附期限的债权和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债权人可以申报；
（五）连带债权人可以由其中一人代表全体连带债权人申报债权，也可共同申报债权；
（六）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已经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其对债务人

的求偿权申报债权，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尚未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
其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但是，债权人已经向管理人申报全部债权的除外；

（七）其他可以申报的债权，债权人应当予以申报。
四、特别说明
如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裁定宁夏安能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重整的，债权人在预重

整阶段已向预重整管理人申报债权的，正式进入重整程序后视为已申报债权，无需重复申
报，预重整程序总依法作出的通知、债权申报审查、职工债权调查、财务审计、资产评估、预
债权人会议决议等在转入重整程序后视同有效。

如预重整期间需要召开预债权人会议的，相关事项届时将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2022年11月18日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关于宁夏安能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预重整一案债权申报登记公告

补正公告
本院于 2022年 11月 2日刊登在《宁夏法治报》1711期的

原告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海支行，被告为虎雄的公告
中，将“虎雄”更正为“虎俊（曾用名：虎雄）”，特此更正。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补正公告
本院于 2022年 8月 8日刊登在《宁夏法治报》1655期的原

告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海支行，被告为虎雄的公告中，
将“虎雄”更正为“虎俊（曾用名：虎雄）”，特此更正。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公告
宁夏美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李云杰、石彪、马晨诉你单位工资、
赔偿金争议一案（银兴劳人仲案字【2022】第 1982
号、第1983号、第1984号）。因你单位无法直接送
达，且拒签邮政快递，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自送达
之日起30日内为举证期限，举证期限届满后即2022
年12月 5日上午 9时在兴庆区玉皇阁北街银河巷
25号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此
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
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 15日内，逾期
不领取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一城向北餐厅、银川市兴庆区至味尚酒水坊：

本安已受理杨天禄诉银川市兴庆区一城向北餐厅（银
兴劳人仲案字【2022】第1176号）工资、社保、双倍工资争议
一案、杨冬诉银川市兴庆区至味尚酒水坊（银兴劳人仲案字
【2022】第1892号）工资争议一案，因你单位无法直接送达，
且拒签邮政快递，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
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自送达之日起30日内为举证期限，
举证期限届满后即2023年1月28日下午15时在银川市兴
庆区玉皇阁北街银河巷 25号二楼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
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15日内，逾期
不领取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减资公告
宁夏捷众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317814133C），经 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

民币 108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

币 972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

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

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捷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8日

注销公告
泾源县腾达建筑有限公司（注

册号：640424200002204），拟向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

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
日内来本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

公告。

泾源县腾达建筑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8日

减资公告
宁夏木易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81MA760L2R62），经公司股东决
定，拟将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200万元整
减少至人民币 5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
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
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木易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8日

减资公告
宁夏聚兴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5YBK31N），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200万元整减少至人
民币 5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
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聚兴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8日

马治军：

本院受理原告马德诉被告马治军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402民初3356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马治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马德劳务费5000元。如未按本院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马治军负担。限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三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宁夏兴旺刚顺种养殖专业合作社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640100MA75WDRB69，特此声明。
宁夏橙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章、合同专用章，特此声明。
银川杞天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原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声明作废。
王 惠 芹（母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640221197603213624）张 少 军（父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
640221197404073630）遗失张淼（女儿）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时间：2003年9月1日，特此声明。
陈 瑞 春（母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640221198201243948）雍 建 立（父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
640221197701110637）遗失雍荣（女儿）出生医学证明，编号：E640026861，出生时间：2005年
2月6日10时40分，特此声明。
王 静（母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640221197410083923）杨 建 军（父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
640221197401143912）遗失杨玉洁（女儿）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时间：2004年 7月 26日，特此
声明。
王美兰（母亲，身份证号码：640221197604154822）遗失马海婷（女儿）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时
间：2004年10月21日，特此声明。
周少霞（母亲，身份证号码：640221198009012429） 王金军（父亲，身份证号码：
640221197604023611）遗失王峻熙（儿子）出生医学证明，编号：J640037781，出生时间：2009
年9月21日20时15分，特此声明。
孙 彦 玲（母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640111198010291527）李 海 涛（父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
640221197703065411）遗失李亚楠（女儿）出生医学证明，编号：E640039521，出生时间：2005
年3月16日16时05分，特此声明。
王 霞（母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640111197409215124）蔡 少 明（父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
640221197512245137）遗失蔡诗媛（女儿）出生医学证明，编号：E640026950，出生时间：2006
年2月28日11时15分，特此声明。
杨 小 英（母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640221198211113346）马 小 祥（父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
640221197909203613）遗失马思雨（女儿）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时间：2003年 9月 28日，特此
声明。
梁 睿（母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640221198403254848）蒋 明 华（父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
640221198212270913）遗失蒋泞徽（女儿）出生医学证明，编号：E640026882，出生时间：2005
年2月12日23时00分，特此声明。
朱 红 彦（母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640221198211201266）张 贤（父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
640221198009185135）遗失张思怡（女儿）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时间：2003年10月18日，特此

声明。
何 翠 玲（母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640221197801040920）丁 海 云（父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
640221198109273917）遗失丁雨欣（女儿）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时间：2004年3月18日18时15
分，特此声明。
贺 会 娟（母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640221198211010945）关 尚 雄（父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
640221198010080912）遗失关峻玺（儿子）出生医学证明，编号：E640039298，出生时间：2005
年6月14日16时00分，特此声明。
丁 丽 梅（母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640221197401183041）杨 治 荣（父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
640221197401183017）遗失杨光（儿子）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时间：2004年 4月 8日，特此声
明。
马 秀 琴（母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640221197311123029）马 占 海（父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
640221196305103035）遗失马万（儿子）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时间：2004年 3月 12日，特此声
明。
马 会 兰（母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640221197812143626）马 占 海（父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
640221197907053615）遗失马思楠（女儿）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时间：2003年 3月 16日，特此
声明。
吴 娟（母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640221197901203643）何 炳 云（父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
640221197703123634）遗失何佳旭（儿子）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时间：2005年 9月 25日，特此
声明。
禹世红（母亲，身份证号码：64022119740905544X）王静毅（父亲，身份证号码：
64022119770804541X）遗失王晓珂（儿子）出生医学证明，编号：E640039718，出生时间：2005
年5月25日，特此声明。
何 丽 红（母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640221198103042466）陈 学 奎（父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
640221197704154213）遗失陈晨（女儿）出生医学证明，编号：E640026336，出生时间：2004年
11月13日22时55分，特此声明。
聂 奇 平（母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622201198311190624）马 成 虎（父 亲 ，身 份 证 号 码 ：
640221197504134533）遗失马瑶（女儿）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时间：2005年1月10日，特此声明。
承包方姓名：王六四（身份证号码:64222519771211061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遗失，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代码：64042410120604003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流水号:宁（2016）泾
源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11269号，承包块数：2块，总面积：2.02亩，特此声明。
宁夏保运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宁夏康诺鑫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641100MA75X0864R），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
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
起 45日内来本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
此公告。

宁夏康诺鑫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8日

注销公告
宁夏宏轩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640000MA77KPWN5B），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
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
日起 45日内来本公司办理清算手续。
特此公告。

宁夏宏轩商贸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8日

注销公告
宁夏英格莱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5WEL51L），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
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来本公
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英格莱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8日


